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臨床教師培育暨認證辦法 

      民國102年6月1日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一、宗旨 

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昇臨床心理職類教學醫院的臨床

教學與服務水準，保障社會大眾就醫的安全與權益，特訂定「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臨床教師培育暨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培育對象 

領有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證書且參與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者。 

三、臨床教師之類別與職權 

（一） 實習學生臨床教師：具備實習學生臨床教師資格者，可以指導實習學生。 

（二） 新進人員臨床教師：具備新進人員臨床教師資格者，可以指導實習學生以 

及新進人員。 

四、臨床教師培育課程內容 

（一） 實習學生臨床教師：於 2 年內完成本會主辦或合辦，與課程設計、教學技巧、 

評估技巧、回饋、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教學或其他可以提升教學能力相

關課程主題（以下簡稱教師培育課程）至少 10 小時之課程。 

（二） 新進人員臨床教師：取得實習學生臨床教師資格者，2 年內再完成本會主辦或 

合辦，至少 10小時之教師培育課程；或已具臨床心理實務經驗滿 4 年以上，且已

完成本會主辦或合辦，至少 20小時之教師培育課程。 

五、臨床教師認證之資格與審核，規範如下： 

（一）申請認證資格：凡符合下列標準者，得提出申請。 

1.實習學生臨床教師：具臨床心理實務經驗滿 2 年以上，且完成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所

定實習學生臨床教師培育課程最低要求者。 

2.新進人員臨床教師：具臨床心理實務經驗滿 4 年以上，且完成本辦法第四條第二款所

定新進人員臨床教師培育課程最低要求者。 



（二）審核： 

1.以前項第一款資格申請並通過審核者，由本會授予實習學生臨床教師證書。 

2.以前項第二款資格申請並通過審核者，由本會授予新進人員臨床教師證書。 

 （三）臨床心理臨床教師認證之審核由本會教育訓練委員會負責執行，結果提報理事會通

過後，書面通知申請者並於本會網頁公告。 

六、效期及延展規範 

（一） 實習學生臨床教師證書效期二年，逾期失效。 

（二） 實習學生臨床教師得於證書效期屆滿時，向本會申請新進人員臨床教師證書 

（以下簡稱換證）。 

（三） 申請換證時，須檢附換證前二年，取得教師培育課程時數至少10小時之證明。 

（四） 新進人員臨床教師證書效期四年，逾期失效。 

（五） 新進人員臨床教師證書於證書效期屆滿前六個月，向本會申請新進人員臨床教師 

證書延展（以下簡稱延展）。 

（六） 申請延展時，須檢附前四年，取得教師培育課程時數，平均每年至少4小時之證 

明。 

七、費用 

（一）初次申請與換證：免費。 

（二）延展：每次新台幣伍佰元整。 

八、申請、換證和延展（以下統稱認證）流程及檢附證件：由教育訓練委員會另訂後於本會網

頁公告。 

九、申請認證者如對於核定之結果有異議，得於接獲通知一個月內提出申訴。 

十、申請認證者應保證申請資料之正確性，本會有稽核之權，如有不實或不法之情事，應自負

相關責任，本會亦得註銷該次之認證。 

十一、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公佈施行，修訂時亦同。 


